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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条例》  

(第 562 章 ) 

 

现公告通讯事务管理局（「通讯局」）已接获永升（亚洲）有限公

司（「永升」）申领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免费电视」）牌照

的申请。永升是一间在香港正式注册的公司，注册办事处位于香港

德辅道中121号远东发展大厦16楼。    

 

本公告所载的申请详情由永升提供。发出本公告，不代表通讯局或

政府确认申请详情的真实性，或以任何方式接纳、核准、允许或同

意有关申请。本公告的内容不会影响或损及通讯局或政府的任何权

力、职责、酌情权和权利。  
 

1. 公司资料  

 

主要股东   

 

永升是一间在香港新成立的私人公司。该公司分别由下列四位股东

所持有︰  
 

(a) 邱达昌先生  (42%)；  

 

(b) Expand Ocean Limited (28%)，为弘毅投资 1（以下统称「弘毅集

团」）全资拥有；  

 

(c) Profit Surge Investment Limited (16%)，为李思廉先生全资拥有；

以及  

 

(d) Iconic Vision Limited (14%)，为何超琼女士全资拥有。  

 

                                         
1
 弘毅投资管理总值约 70 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其参与投资的项目遍及全球，包括在中国及海外从事媒体和

娱乐事业的公司。赵令欢先生是弘毅投资的主席兼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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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定要求   

 

(a) 永升呈述，永升是于 2015 年根据《公司条例》（第 622 章）在

香港注册及成立的公司。  

 

(b) 永升呈述，永升并非某法团的附属公司 2。  

 

(c) 永升呈述，该公司及所有对其行使控制的人士均为适当人选，

并保持为适当人选 3。  

 

(d) 永升呈述，永升过半数董事及主要人员（包括负责挑选或制作

电视节目或安排电视节目播放时间的主要人员）均是通常居于

香港，并最少曾于一段连续不少于 7 年的期间如此居于香港 4。  

 

(e) 永升呈述，永升的控制及管理均真正在香港作出及进行，而上

文 (d)段所述的过半数董事会积极参与永升的督导 5。  

 

(f) 永升呈述，没有不符合持牌资格人士 6对永升行使控制，反之亦

然。  

                                         
2
 根据《广播条例》第 8(3)条及《广播条例》附表 4 第 2 条，如任何公司属某法团的附属
公司，则该公司不得获批给或持有免费电视牌照。根据《广播条例》第 2 条，「附属公
司」的涵义，与《公司条例》中该词的涵义相同。  

 
3
 根据《广播条例》附表 1 第 1(6)条，任何人如属下述人士，即属对某法团行使控制 –   

(a)  该法团的董事或主要人员；  

(b)  实益拥有该法团多于 15%的有表决权股份的实益拥有人；  

(c)  该法团多于 15%的有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控权人；或  

(d)  除在上述情况外凭借规管该法团或任何其他法团的组织章程大纲或章程细则或其他
文书所赋予的权力，具有确保该法团的事务是按照其意愿处理的权力的人。   

  

 根据《广播条例》第 21(1)条，持牌机构及任何对持牌机构行使控制的人，须为适当人选，
并须保持为适当人选。  

 
4
 根据《广播条例》第 8(4)(a)( iv)条，除非该公司过半数董事及该公司过半数主要人员（包
括负责挑选或制作电视节目或安排电视节目播放时间的主要人员）均是根据第 2(1)条「通
常居于香港」定义中 (a)段的说明，在当其时属通常居于香港并最少曾于一段连续不少于
7 年的期间如此居于香港，否则不得获批给及持有免费电视牌照，但经通讯局事先以书
面批准者除外。  
 

5
 根据《广播条例》第 8(4)(a)( i )至 ( i i i )条，不符合以下说明的公司不得获批给或持有免费
电视牌照 –   

( i )  该公司符合第 2(1)条「通常居于香港」定义中 (b)段的说明；  

( i i )  第 8(4)(a)( iv)条所规定的过半数董事积极参与该公司的督导；及  

( i i i )  该公司每次董事会议的法定人数中，过半数董事均是在当其时属通常居于香港（即
第 2(1)条「通常居于香港」定义中 (a)段的说明），并最少曾于一段不少于 7 年的连
续期间通常居于香港的个人。  

 
6
 一般而言，根据《广播条例》附表 1 第 4 至 7 条，电视节目服务牌照持牌机构、声音广
播持牌机构、广告宣传代理商、在香港印刷或制作的报刊的东主，以及对上述人士行使
控制的人，或这些人士的相联者，就免费电视牌照而言，均为不符合持牌资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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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永升呈述，弘毅集团旗下的部分单位及人士为受限制表决控权人7，

因而须获通讯局批准该等单位及人士持有、获取、或行使、或导致

或准许他人行使在永升的总计表决控制权中占 28%之数8。永升在其

申请中向通讯局寻求所需的批准。 

 

(h) 永升呈述，其组织章程细则将授权该公司全面遵守《广播条例》

的条文，以及免费电视牌照的条款及条件。     

 

财政上的稳健程度  

 

永升呈述，其营运首六年的节目、资本及营运开支所需经费估计合

共为 41.23 亿元。永升计划在首六年投资 19.86 亿元于节目开支、4.2

亿元于资本开支，以及 17.17 亿元于营运开支。   

 

永升呈述，建议服务所需的经费将会以股本形式融资、银行贷款及

公司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支付。根据永升的呈述，股东将提供大量资

金支持，以确保该公司能按计划开设一个全新的免费电视台。    

 

管理及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   

 

永升呈述，其管理队伍具备广播业多方面的管理经验及技术专门知

识。何定钧先生担任行政总裁，在董事局的领导下负责永升的日常

营运。何冠中先生担任节目总监，在行政总裁的领导下主管节目方

针、制作及采购。  

 

根据永升的呈述，董事会将由五名成员－邱达昌先生、孔祥达先生、

林暾先生、何定钧先生和何冠中先生组成。  

                                         
7  根据《广播条例》附表 1 第 1 条，「受限制表决控权人」指不属一般表决控权人的表决
控权人。「一般表决控权人」指至少是符合下列条件的人 –  

( i )  属通常居于香港的个人，并最少曾于一段不少于 7 年的连续期间通常居于香港的表决
控权人；或  

( i i )  属通常居于香港的法团的表決控權人。  
 
「通常居于香港」 –   

(a)   就个人而言，指在任何公历年内，居于香港不少于 180 天或在任何连续 2 个公历年内，
居于香港不少于 300 天；    

(b)  就法团而言，指符合以下说明 –   

 ( i )  积极参与该法团的督导的该法团董事 –  

(A)   有 2 名，而他们均属个人；或  

(B)   多于 2 名，而其中过半数者属个人，  

而该等属个人的董事当其时按照 (a )段而言属通常居于香港，以及最少曾于一段连
续不少于 7 年的期间如此居于香港；及   

( i i )  法团的控制及管理均真正在香港作出及进行。  
 

8
 根据《广播条例》附表 1 第 20(1)条，如事先未经通讯局书面批准，受限制表决控权人不
得持有或获取在免费电视持牌机构的总计表决控制权中占 2%或多于 2%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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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质素及遵守规定  

   

永升呈述，节目总监和制作总监将监察由公司制作及播放的节目。  

 

永升呈述，永升将会 (a)于节目部设立一个内部监察组；以及 (b)在销

售及市场部设立一个广告编播及审查组，以确保该公司的所有节目

及广告内容均符合适用的法律条文、牌照条件、业务守则及由通讯

局发出或制定的指示或命令。该两组人员会定期商讨，以完善工作

流程，以及解决与检视有关广播材料的事宜。  

 

2. 节目资料  

 

拟提供节目的性质、频道数目及本地制作节目所占的比例  

 

永升呈述，该公司计划以数码制式传送三条免费电视频道（广东话、

英语和体育频道），详情如下︰  
 

(a) 「新亚高清台」是为普罗大众而设的中文频道，内容包括新闻、

时事节目、大众娱乐，以及长者和青年人节目。  

 

(b) 「新亚国际台」是为非华语观众而设的英文频道，内容包括新

闻、纪录片及儿童节目。  

 

(c) 「新亚体育台」是以中文播放的频道，内容包括内地及其他国

家的各类体育节目，例如赛马节目及体育新闻。  

 

永升呈述，该公司计划在上述三条频道内提供本地制作节目，详情

如下︰  

 

(a) 「新亚高清台」将提供每周 115 小时本地制作节目。  

 

(b) 「新亚国际台」将会提供每周 33 小时本地制作节目。  

 

(c) 「新亚体育台」将会提供每周 58 小时本地制作节目。  

 

永升呈述，该公司计划于启播初期，在「新亚高清台」提供高清晰

度电视节目，在「新亚国际台」和「新亚体育台」提供标准清晰度

电视节目。此外，永升呈述，所有节目均以高清晰度格式制作，并

配备能处理高清晰度影像的播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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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节目要求  
 

永升呈述，永升会按照免费电视持牌机构现时须遵守的规定，播送

指定播放节目 9、通讯局的宣传资料、政府宣传短片及由政府提供的

电视节目（包括港台节目及学校教育节目）。  

 

永升呈述，永升会按照免费电视持牌机构现时须遵守的规定，提供

字幕服务 10。  

 

每天的播放时数  
 

永升呈述，永升计划在「新亚高清台」每天播放 24 小时 11，在「新

亚国际台」及「新亚体育台」每天播放 21 小时（即由早上 6 时至翌

日凌晨 3 时为止）。每星期合共播放 315 小时中文节目及 147 小时

英文节目。  

 

3. 技术资料  

 

拟采用的传送方法、拟提供的网络覆盖范围及开展服务的计划  

 

永升呈述，永升计划以数码地面电视格式传送其建议服务。永升要

求使用亚洲电视有限公司（「亚视」）被撤销的数码频谱 12，以及亚

视拥有的设施 13，传送其建议服务。永升采用的传送方法及提供的网

络覆盖范围，将会与亚视的免费电视服务相同。  

                                         
9
 「指定播放节目」的规定，是指在每家持牌机构的服务中最低限度须播放的新闻、纪录
片、时事节目及儿童节目，以及在持牌机构的广东话频道中最低限度须播放的青年人节
目、长者节目和文化艺术节目。   

 
10

 免费电视持牌机构现时须为综合中文及英文频道播放的新闻、时事节目、天气报告和紧
急公告提供字幕。此外，持牌机构必须于晚上 7 时至晚上 11 时，在综合中文频道播放
的节目和剧集内提供中文字幕，以及于晚上 8 时至晚上 11 时 30 分，在综合英文频道播
放的所有节目和以青少年为对象并具教育意义的节目（每星期两小时）提供英文字幕。  

 
11

 《广播条例》附表 4 第 10 条规定，每种语言电视节目服务的最低持续时间为不得少于每
天 5 小时。  

 
12

 2015 年 4 月 1 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行会」）决定亚视的免费电视牌照不获续
期，并把亚视现有的牌照有效期延至 2016 年 4 月 1 日。在行会作出上述决定后，通讯
局决定将由 2016 年 4 月 2 日起撤销指配予亚视的所有频谱。  

 

 按照通讯局根据《电讯条例》发出的固定传送者牌照，亚视现时持有两组模拟频道及 1.5

条数码频道，让亚视能提供持牌模拟及数码地面电视服务。随着亚视的免费电视牌照届
满，除了预留作政府用途的两组模拟频道外，亚视被撤销的 1.5 条数码频道将由 2016

年 4 月 2 日起可供重新指配。  

 
13

 永升呈述，该公司正寻求收购亚视的资产，包括所需的设施、传送网络、软件及硬件，
以及人力资源，以期在香港开设一间全新的电视台。如永升无法接管亚视的资产，则会
租用其他片厂来建立所需的制作及传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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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局已向永升发出通知，指出按照通讯局发出的《亚视频谱声明》

所载列的决定 14，永升不应期望可获局方指配所有（或者任何）亚视

被撤销的数码频谱。通讯局将会视乎数码广播频谱的供应情况，就

永升提出指配频谱的要求作出决定，惟前提是永升必须获行政长官

会同行政会议批出免费电视牌照。  
 

建议服务覆盖范围的里程标  
 

永升呈述，如成功接管亚视的传送网络及设施，其建议的服务启播

时，覆盖率将会与亚视的免费电视服务覆盖率相同，即覆盖全港 99%

的人口。  
 

需要在客户处装设的设备和设施  
 

永升呈述，就接收其建议服务，观众无需要额外的设备，并且可以

使用现有的综合数码电视机或数码地面电视机顶盒。  
 

4. 其他资料  
 

启播日期  
 

永升建议︰  
 

(a) 若永升成功收购亚视的资产，永升计划在获发牌照后 6 个月内启

播「新亚高清台」及「新亚国际台」。若永升租用其他片厂（请

参见附注 13），则将于获发牌照后 9 个月启播该两条频道；以

及  
 

(b) 将于上述两条频道启播后 3 个月内，启播「新亚体育台」。  
 

所须进行的建设工程及有关工程对市民的影响（如有）  
 

永升呈述，会利用亚视现有的网络设施，因此无需进行任何建设工

程。  

                                         
14

 2015 年 7 月 31 日，通讯局发表声明（即「亚视频谱声明」），公布通讯局决定采用行
政指配方式把亚视被撤销的广播频谱指配予免费电视持牌机构，以提供持牌免费电视服
务。通讯局认为，只有根据《广播条例》获发免费电视牌照的持牌机构才有资格获指配
频谱。通讯局亦于同日公布，准备指配一条多频网数码频道的一半传输容量予香港电视
娱乐有限公司（「香港电视娱乐」），以提供持牌免费电视服务，惟香港电视娱乐必须
同意遵从通讯局施加的相关附加条件，方可获指配有关频谱。通讯局会因应个别情况，
在准免费电视持牌机构获发牌照，使其有资格获指配频谱后，向其指配亚视被撤销的余
下广播频谱。根据通讯局的评估，亚视被撤销的余下广播频谱有可能出现竞争性的需求。
「亚视频谱声明」载列通讯局的决定及考虑因素等，详情请浏览下列网页︰  

 

http://coms-auth.hk/filemanager/statement/tc/upload/332/ca_statements20150731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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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有关建议可为本地业界、观众／顾客及整体经济带来的利益   

 

永升呈述，能在以下几方面为香港作出贡献：  

 

(a) 促进电视业的竞争  – 永升呈述，当局发出新牌照予申请人会为

免费电视市场引入新的竞争者，扭转长期由现时一家营办商主导

的局面。  

 

(b) 为观众带来得益  – 永升呈述，会透过提供娱乐及资讯予普罗大

众，以及照顾长者和年青观众的特别需要，致力传扬家庭观念、

社会价值和责任，以及社区和谐及凝聚力。  

 

(c) 提供稳健及可持续经营的服务  – 永升呈述，其股东决心开设一
间稳健及可持续经营的电视台，并致力成为一个负责任、专为香

港观众提供资讯、教育及娱乐的内容提供者。  

 

(d) 为本地电视业注入生机  – 永升呈述，永升旨在透过开设一间全

新的电视台，重燃观众对本地电视业的热情，以及重塑香港电视

节目的形象。电视业的复苏将为香港带来经济效益及无形的好

处。  

 

公众对上述申请如有任何意见，可于 2015 年 10 月 2 日或之前，以

邮递、传真或电邮的方式，向通讯局提出申述，地址为：  

 

香港湾仔  

皇后大道东213号  

胡忠大厦20楼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传真：2507 2219 
 

电邮： consultation-forevertop@ofca.gov.hk 

 

除非递交意见书的人士特别指明，否则，所有接获的意见书均不会

以机密的形式处理。我们可能会以任何形式复制和发表意见书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指明为机密资料者除外），而不会征求递交意见书

的人士同意或向递交意见书的人士发出确认。  

 
 

2015年8月21日  

通讯事务管理局秘书  


